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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境内外高层次人才特聘计划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为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主动服务首都城市发展总体规划，围

绕北京“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”的奋斗目标和“四个中心”的

功能定位，为落实学校第八次党员代表大会的“四大工程”、“四

大任务”及“十三五”规划任务，进一步深化“人才强校”工程，

切实提升人才队伍的核心竞争力，为建设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

高水平工业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保障，特制订本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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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坚持“高端引领、强化我用、重在贡献”的原则，

聘任一批助力学校发展的高端人才。 

第三条  本计划适用人事关系未转入我校的高层次人才。 

第二章  聘任条件 

第四条  聘任类别 

A 类：境内外院士、千人计划、长江学者、杰青、高端外国

专家项目入选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，或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学

术地位的境内外专家学者。 

B 类：北京市“海聚工程”入选者、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、

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，或在境内外知名大

学、研究机构工作，具有相当终身教授职位的知名学者，或具有

相当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境内外知名学者。 

C 类：在境内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，具有 3年以上境外

科学研究工作经历；在境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

发机构有正式职位，具有优秀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。 

第五条  受聘者须遵纪守法、爱岗敬业、品德高尚、身心健

康，保证每年有足够时间到校工作。 

第三章  支持计划 

第六条  支持周期 1-3年。学校为受聘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

件和生活保障，其中岗位津贴以实际到岗时间发放。 

依据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提供（1）岗位津贴（税前）A 类 4-6

万元/月、B 类 2-4 万元/月、C 类 1.5-2 万元/月，（2）每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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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往返机票，（3）提供住宿，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各学院负责为专家学者提供工作条件和实验设备，

委派专人提供跟踪服务，确保顺利开展工作。 

第八条  对同时入选国家及北京市人才项目的专家学者，岗

位津贴按照较高标准发放，不重复支持。 

第四章  聘任程序 

第九条  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拟聘人员的学术道德、学术水

平、业务能力和工作目标进行评审。 

第十条  学校人才工作考核组结合学院评审意见提出聘任

与待遇的建议。 

第十一条  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。 

第十二条  公示 3 个工作日。如无异议，签订聘用合同，发

放特聘教授证书。 

第五章  管理与考核 

第十三条  受聘者每年到岗工作累计不少于 2个月。 

第十四条  受聘者实行合同管理。合同中应明确岗位工作目

标和职责，应有明确可量化的任务目标。 

第十五条  实行年度评估和聘期考核相结合的考评机制。年

度评估由学院负责，根据评估结果提出工作建议，评估结果提交

学校备案；聘期期满，学校按合同确定的工作目标和职责组织考

核。聘期考核优秀者，可连续聘任。对聘期内到岗工作时间不足、

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，应及时终止合同。 



 — 4 —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从事语言类课程教学的外籍教师不在本计划支

持之内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解释权归人事处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方工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31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方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8年 5月 31日印发  


